
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青政办发 〔2020〕21号

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取得完全产权

有关事宜的通知

各区、市人民政府,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,市政府各部门,市直

各单位:

为规范我市经济适用住房购房人取得完全产权行为,根据国

务院 《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》 (国发

〔2007〕24号)、国务院办公厅 《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

理的指导意见》 (国办发 〔2011〕45号)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《关于加强经济适用住房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建保 〔2010〕59
—1—



号)以及我市经济适用住房相关政策规定,经市政府研究同意,

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取得方式

经济适用住房购房人按照自愿原则,通过申请补缴土地收益

价款的方式,取得所购经济适用住房的完全产权,住房性质变更

为普通商品住房。不申请取得完全产权的,不需要补缴土地收益

价款,住房性质保持不变。

二、取得条件

2005年1月1日 (含)后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且纳入

保障性住房管理的经济适用住房 (含集资建房),其购房人可申

请取得所购经济适用住房的完全产权。申请时,需同时符合以下

条件:

(一)申请人为经济适用住房登记的产权人,且经申请购买

该经济适用住房的家庭成员 (以下简称 “共同申请人”)书面

同意;

(二)签订经济适用住房买卖合同满5年;

(三)为了购买该套经济适用住房而按揭贷款并设定抵押的,

须经抵押权人书面同意;

(四)无法规、规章规定或合同约定的不得受理其取得经济

适用住房完全产权申请的情形。

三、办理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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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申请人向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提出申请,填报取得经济

适用住房完全产权申请表,并提交下列资料:

1.经济适用住房购房合同、房屋所有权证书或不动产权

证书;

2.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身份证明、共同申请人签署的同意

取得完全产权的意见书;

3.抵押权人书面同意证明。

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可根据数据共享情况,对提交资料范围进

行动态调整。

(二)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受理后,对符合条件的出具经济适

用住房土地收益价款缴款通知书 (以下简称 “通知书”)。通知

书应载明该房屋应缴纳的土地收益价款金额、收款银行账号和缴

款期限等信息。

(三)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一次性足额缴纳土地收益价款后,

持通知书和银行缴款凭证,到不动产登记部门换发普通商品住房

不动产权证书。申请人未在缴款期限内一次性足额缴纳土地收益

价款的视为自动放弃本次申请,通知书同时作废。

经济适用住房变为完全产权房后需上市交易的,按照普通商

品住房相关规定执行,不再缴纳土地收益价款。

四、土地收益价款缴纳标准

经济适用住房取得完全产权应按以下标准缴纳土地收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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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款:

(一)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2年内 (含)申请缴纳的:应缴

纳的土地收益价款= 〔项目预 (销)售许可满5年时该套住房市

场评估价格-购买时经济适用住房价格〕×以经济适用住房价格

购买的面积×50%。

(二)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2年后申请缴纳的:应缴纳的土

地收益价款= (申请完全产权时该套住房市场评估价格-购买时

经济适用住房价格)×以经济适用住房价格购买的面积×50%。

市场评估价格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会同发展改革、财政部门

委托具备资质的评估机构,按照同地段同品质普通商品住房市场

交易价格合理区间下限的标准测算确定。每套住房的具体市场评

估价格由申请人登录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网站进行查询。市场评估

价格低于经济适用住房原购买价格的,申请人无需缴纳土地收益

价款。

五、适用范围和组织实施

本通知适用于市南区、市北区、李沧区、崂山区、青岛西海

岸新区、城阳区,其中市南区、市北区、李沧区由市住房城乡建

设部门组织实施;崂山区、青岛西海岸新区、城阳区由区住房城

乡建设部门组织实施。即墨区、胶州市、平度市、莱西市可结合

实际参照本通知组织实施。

市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房城乡建设、财政等部门按照职责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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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,完善我市不动产交易、登记信息系统,将经济适用住房取得

完全产权业务纳入系统管理,达到信息共享、服务便捷和统计精

准,实现 “一次办好”。

本通知自2021年3月1日起施行。

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0年12月14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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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委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委,
市法院,市检察院,中央、省驻青单位,驻青部队领导机关,
各民主党派市委,市工商联,人民团体。

青岛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0年12月14日印发

—6—


